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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民政局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

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高龄保健补助和长寿补助
立项依据

潞西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高龄保健补助和长寿补助发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潞政办发[2009]139号）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提高高龄保健补助和长寿补助标准的通知（德政发办[2013]266号）
项目实施单位

芒市民政局
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潞西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高龄保健补助和长寿补助发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潞政办发[2009]139号)和《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提高高龄保健补助和长寿补助标准的通知》（德政发办[2013]266号）文件规定，将芒市户籍，年满80周岁以上老年人纳入保障范围，按年发放高龄保健补助和长寿补助资金。

项目实施内容

规范80岁以上老年人高龄保健补助和长寿补助发放。

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度市级预算安排503.6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认定的年满80周岁和年满100周岁发放花名册，按年足额发放高龄津贴专项补助资金。
项目实施成效

按照“低标准、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总体要求，为芒市户籍，80周岁以上老年人发放津贴，建立保障高龄老人基本生活需求长效机制。对芒市户籍的80周岁至99周岁、100周岁以上老年人，分别按照月人均50元、300元的标准发放高龄津贴。

